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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08 月 25 日 

联系人：曹园 

联系方式：18810105420 

公司名称：康辉集团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尊敬的曹女士： 

 

关于: 09 月 04 日-06 日康辉集团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团队活动 

 

这是来自深圳市金沙湾大酒店有限公司佳兆业万豪酒店的亲切问候！ 

 

我们非常真诚地感谢您，选择深圳市金沙湾大酒店有限公司佳兆业万豪酒店作为 2020 年 09 月 04 日-06

日贵公司团队活动的下榻酒店。 

  

根据您的要求，我们特别作出后面所附的协议，请您详阅后签字确认，并且在 2020 年 08 月 27 日前回传

给酒店，协议方可生效。    

 

 

 

 

顺颂 

商祺 

 

 

 

 

 

 

 

 

李亚璇 
高级宴会销售经理 
深圳市金沙湾大酒店有限公司佳兆业万豪酒店 
电话: 86 18607080052 

电邮: michelle.y.li@marriotthotels.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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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接待协议书 

 

                          康辉集团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贵方”） 

和 

深圳市金沙湾大酒店有限公司佳兆业万豪酒店（以下简称“酒店”） 

 

一、房间安排 

深圳市金沙湾大酒店有限公司佳兆业万豪酒店非常乐意为此次康辉集团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提供特别优

惠的房价。 

日期 

2020 年 
房间类型 价格 保底数量 预计数量 

保底客房费用 

总计 

09 月 04 日 豪华海景大床房 人民币 1000 净价/间/夜 3 3 人民币 3000 元 

09 月 05 日 豪华海景大床房 人民币 1000 净价/间/夜 3 3 人民币 3,000 元 

保底房间总数：6 间夜。 

保底房间费用：人民币 6,000 元。 

 

  备注： 

 以上报价为每房每晚的价格，并已含 16.6% 服务费及税费； 

 以上报价单人入住包含 1 份自助早餐，双人入住包含 2 份自助早餐。若额外需要，每份早餐 

另收取人民币 198 元，包含服务费及税费； 

 以上价格仅适用于本协议约定期间，如在本协议约定以外的日期以及本协议约定以外的  

 以上报价是基于最低保证房晚数 6 间夜的情况下提供； 

 所有团队房间不接受入住当日取消预定。 

 

请特别注意以上房价是保密的，未经深圳市金沙湾大酒店有限公司佳兆业万豪酒店允许，不可向第三

方透露。 

 

1、 客人可享受如下服务 

 享有客房内有线和无线高速上网； 

 房间内提供咖啡和茶； 

 使用健身房及游泳池； 

 提供本地矿泉水。 

 

 

2、入住和退房时间 

贵方所订房间可以在预定抵达日下午 3:00 以后入住，并且在退房当日 12:00 以前退房。 

 



 
 

 

第 3 页 共 8 页 

No.33 Zonglv Road, Dapeng New District, Shenzhen 518120 China 中国深圳市大鹏新区棕榈大道 33 号 邮编: 518120 

Tel: +86 755 28398888 Fax: +86 755 89225999 酒店电话：+86 755 28398888 传真：+86 755 89225999 

Shenzhenmarriottgoldenbay@marriott.com 

 

3、 住房名单 

贵方将会负责为所有客人向酒店统一订房。组委会统一担保，不再单独提供入住人信用卡信息，客

人需自行承担房间内除房费以外其他消费所产生费用 

 

为加快客人办理登记手续，请预先提供给酒店以下信息： 

  客人姓名，职位，公司名称； 

  客人到达和离店的日期； 

  航班及接送要求； 

  信用卡信息 

 

最终的住房名单必须在 2020 年 08 月 29 日之前，提交给深圳市金沙湾大酒店有限公司佳兆业万豪

酒店。任何在此日期过后的预定，无论是房间或房价，酒店都将视当时的住房率酌情提供。 

 

4、 新增房间数量条款 

如贵方确定原定房间数量后要求增加住房数量，酒店将按照实际情况做出安排。与此同时，所保证

的预定房间数量亦会因新增的房数相应做出调整。 

 

5、 担保预定 / 未取消而未入住的预定 

贵方将按本协议约定提供首笔定金以担保贵方所要求的房间数量，如有减少或实际入住的房间数量

少于所担保的数量，酒店将按担保房量收取房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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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价款及支付方式 

1、预计费用总额 

 

项目名称 小计 

房费 人民币 6,000 元 

合计        人民币 6,000 元 

 

此费用仅为保底费用总额，贵方将负责本次活动期间所有发生的费用，以及由贵方授权签单人签认

的费用也一并计入其中。 

 

2、费用支付 

如果贵方接受此协议书上的安排和条款，贵方将需要按以下要求支付相应费用以确保合同上所签署

的房间，及会议的安排。如贵方在本协议签订后取消预订，贵方所支付的下述款项将按本协议约定

直接用于冲抵酒店取消损失费用，而不再退回。 

1) 首次支付：贵方应确保在 2020 年 08 月 31 日前向酒店支付人民币 6,000 元。 

2) 尾款支付：到店当日须在前台刷人民币 3,000 元预授权作为此次活动的押金,离店当天支付所有

尾款，实际付款金额应以团队当日实际消费金额为准。 

 

3、其他 

本合同所报价格均已含税含服务费，所有费用可开具增值税发票。 

 

4、银行信息 

活动价款可以通过现金、电汇或银行汇款的形式支付。以下为酒店账户： 

公司全称：深圳市金沙湾大酒店有限公司佳兆业万豪酒店。 

银行账号：4000025809200389432（人民币） 

银行名称：工商银行友谊支行。 

银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人民南路 2008 号深圳嘉里中心 104-112。 

银行代码：102584002580 

请将银行汇款凭证复印件传至酒店留作凭证记录，以酒店到账款项为准。 

 

三、结账安排 

1、主账单 

以下费用将计入此次团队的主账单： 

 客人住房房费； 

 贵方提前安排的场地及用餐费用； 

 贵方下列授权的签单人签名认可的费用； 

主账单必须在团队离店前以现金或信用卡的方式当场结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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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授权签名 

请提供此次活动主账单的授权签单人和团队离店前账务负责人的姓名和签名样本。 

有效签单人为          先生/女士，其签字样本为     

 

3、客人个人账单 

每位客人将自己支付个人账单上的杂费，关外线及锁迷你吧。  

所有上述出现的费用将由客人在离店前用信用卡或现金支付结清。 

贵方将负责协助酒店结清所有客人的个人账单。 

 

四、变更及取消条款 

合同签订后，不接受任何形式取消，如遇不可抗因素，双方可协调更换活动日期。 

 

 

五、其他条款 

1、布展要求 

酒店要求贵方如果从酒店外部聘用供应商，来协助贵方布置安排您的活动场地，贵方必须保证外聘

用供应商与酒店提前签署“布展规定确认书”，并且缴纳酒店规定的布场押金。如果贵方自行布置活

动场地，请将场地布置计划书及图纸，包括所用的材质，提前提供给酒店确认。酒店有权根据地方

法律法规，同意或要求修改计划和设计。经酒店书面同意后，贵方可根据自行提供之方案进行设计。 

 

所有的布置，展览，必须符合地方法律/法规及酒店相关要求。深圳市金沙湾大酒店有限公司佳兆业

万豪酒店不允许在墙上，地板上，天花板上用钉子，胶带或任何粘着物。如果未经酒店许可，贵方

擅自采取的行动而造成的对酒店建筑、物品的损坏，导致酒店发生的修理、替换费用将由贵方承担。 

根据消防法条例，任何单位、个人不得损坏、挪用或者擅自拆除、停用消防设施、器材，不得埋压、

圈占、遮挡消火栓或者占用防火间距，不得占用、堵塞、封闭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

人员密集场所的门窗不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障碍物。如有违反以上操作，酒店有权立即制

止其操作。 

 

2、 活动时间延长 

如果会议或活动需超过上述所安排的时间，酒店将视会场预定情况决定是否予以延长，如酒店已安

排其他活动，则将不能延长。若无其他活动，酒店将收取延长时间的场地费用。 

 

3、物品存放 

深圳市金沙湾大酒店有限公司佳兆业万豪酒店对存放在宴会厅/会议室等处的物品的丢失、损坏、被

偷窃均不承担责任，贵方如果要求在宴会厅/会议室存放物品，必须自行承担风险，并且在活动结束

后 24 小时内将其取走。如果 7 天后仍未将物品取走，酒店有权将物品送交公安等有关部门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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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金沙湾大酒店有限公司佳兆业万豪酒店对在活动前、活动中、活动后，任何与会客人的个人

物品的遗失、损坏不承担任何责任。请贵方自行对个人贵重物品作出提前的保险安排。 

4、安全 

深圳市金沙湾大酒店有限公司佳兆业万豪酒店拥有 24 小时酒店保安，维持酒店日常安全。若贵方特

别要求会场专用保安，每位每小时人民币 150 元。敬请注意深圳市金沙湾大酒店有限公司佳兆业万

豪酒店对会场中任何贵方的展览展出物品遗失或损坏不承担责任，故建议提前作好保安措施。 

贵方应对活动有序进行负责，确保没有任何违反法律或酒店相关规定的活动出现，尤其严禁非法聚

赌。如在活动中造成酒店物品损坏，或由于贵方或相关参会人员行为给酒店造成损失，贵方应承担

责任。 

根据深圳市公安大鹏分局关于明确单位内部活动管辖及落实登记备案工作的通知。从 2012 年 4 月 1

日起，单位内部活动 (指大型公众活动以外的、单位内部不面向社会公众的企业年会、宴会、庆典

等内部活动，单场次规模 1000 人以下，500 人以上 (含 500 人))，主办单位或承办单位在活动举办

的 10 个工作日前必须进行登记备案。并由酒店上交当地派出所。（单场次规模 1000 人以上的，主

办单位或承办单位在活动举办的一个月前必须自行至大鹏分局进行登记备案，并提供批文给酒店备

案。该报批不适用于以下材料，主办单位或承办单位需自行至大鹏分局申请。） 

请如实向酒店提交以下材料（所有材料一律使用 A4 纸且必须加盖公司公章）： 

（一） 举办内部活动的情况； 

（二） 承办单位制定的活动方案及说明； 

（三） 承办单位制定的安全工作方案及突发事件处置预案； 

（四） 承办单位制定的灭火及应急疏散预案； 

（五） 有主办方的，提交主办和承办之间签订的安全协议书； 

（六） 有临建设施的，提交现场临时建筑设施搭建合同书和保证书及现场搭建及用电情况说明

书； 

（七） 保安服务协议书； 

（八） 场地平面图； 

（九） 安全风险预测或评估报告； 

（十） 企业营业执照； 

未经内保大队、派出所登记备案，擅自组织内部活动的，由内保大队、派出所责令其停止举办；

在现场安全检查过程中发现的各类安全隐患，依据《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条例》有关规定，

应责令承办者限期消除隐患，填写相关法律文书；通过复查，督促承办者彻底消除隐患；经责令

限期整改后逾期不整改，严重威胁公民人身安全、公私财产安全或者公共安全的，依《公安机关

监督检查企业事业单位内部治安保卫工作规定》（公安部 2007 年 93 号令）第十一条、第十二

条、第十三条规定执行；发现存在消防、交通隐患的，要及时协调并会同消防、交通部门依法处

置。 

 

六、不可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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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不可抗力事由（包括但不限于地震、洪水、火灾、战争、暴乱、游行、示威、罢工、疫情等）导

致本协议项下的义务全部或部分无法履行的，双方均不承担违约责任。经双方协商确认终止本协议

的，酒店将在双方确定终止本协议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将贵方已经支付且未执行的款项退还至贵

方账户。 

 

七、争议解决 

本协议签订及执行过程中双方产生的任何争议均应由双方首先友好协商解决，协商不成，任何双方

均可将争议提交深圳仲裁委员会按其当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结果为终局，对双方均有

约束力。 

 

八、确认 

在深圳市金沙湾大酒店有限公司佳兆业万豪酒店收到贵方首次支付活动费用前，所有房间、会议及宴

会预定只是暂时保留，酒店不对贵方做任何担保。 

 

如果 2020 年 08 月 31 日，深圳市金沙湾大酒店有限公司佳兆业万豪酒店仍未收到贵方首次支付的活

动费用，酒店有权将所暂时保留的房间（包括客房、会议室及宴会厅等）另行安排。  

 

上述条款和安排一经签订，将被视为最终确认，任何改动，都须经贵方和深圳市金沙湾大酒店有限

公司佳兆业万豪酒店共同书面认可。 

 

 

 

 

 

 

 

 

 

 

 

 

再次感谢您选择了深圳市金沙湾大酒店有限公司佳兆业万豪酒店作为您此次重要活动的下榻酒店。我   

们期待着在不久的将来迎接您的贵宾光临深圳市金沙湾大酒店有限公司佳兆业万豪酒店。合同一式两

份。酒店执一份，贵方执一份； 

 

深圳市金沙湾大酒店有限公司佳兆业万豪

酒店  

康辉集团国际会议展览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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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销售：李亚璇 

职    位：高级宴会销售经理 

日    期：  

签 约 人： 

签约日期： 

 

   

   

   

   

酒店销售：符林村 

职    位：宴会预订中心总监 

日    期：  

 

   

   

   

   

酒店销售：麦克俭 

职    位：助理市场销售总监 

日    期：  

 

 


